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

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會議紀錄 
時間：113 年 9 月 11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30 分 會議地點：管院一樓哈佛講堂

項 目 內 容 時 間

報到
14:00-
14:30 

會議開始
宣布出席人數（應到:81 人 實到: 68 人） 
主席宣布開會

14:30 

主席致詞
14:30-
14:35 

宣讀上次會議
決議案執行情形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辦理情形 14:35-
14:40 

提案討論

一、修正本校「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提請討

論。

二、本校 114 學年度「新生註冊人數未達停招」申請

案，提請討論。

三、本校民生學院幼兒保育系申請四技日間部「原住

民專班」停招案，提請討論。

以下案由需再經董事會會議審議

四、修正本校「組織規程」，提請討論。

14:40-
15:10 

臨時動議

一、成立本校「半導體原住民專班」，提請討論。

二、因應學校現況調整組織架構，提請討論。

三、學校公文簽辦流程簡化，提請討論。

15:10 
15:30 

散會 15: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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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
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議程 

 
會議時間：113 年 9 月 11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30 分 
會議地點：管院一樓哈佛講堂 
會議主席：林代理校長啓瑞 
出席者：詳如電子簽到紀錄 
紀  錄：王安琪 
 

壹、主席致詞 

大家午安，新學期開始，難得大家齊聚一堂，感謝各位委員出席與會。這

邊簡短幾件重點事項進行宣達。首先，請同仁注意校園安全問題，包含實驗

室、蛇類出沒等；由於少子化、科技化，大環境變化很大，學校競爭激烈，面

臨許多挑戰。應適時提出對應策略，以維持學校的規模及教學品質，這也是招

生的一部分。第二，展現本校強韌性，請大家集思廣益，將校園活化，成為親

產學的大學。最後，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，與大家共勉之。 
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確認。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務會議紀錄業經校長電子簽核後，於 113 年

7 月 16 日以電子郵件傳送委員知悉，並將會議紀錄公告於本校校務行政資訊

系統。該次決議案辦理情形如下: 
 

案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及辦理情形 

一 
修正本校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

或性霸凌防治實施要點」，提

請審議。 

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辦理情形：業於 113 年

7 月 29 日以電子郵件公

告全校周知。 

二 
修正本校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
會設置辦法」，提請審議。 
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辦理情形：業於 113 年

7 月 29 日以電子郵件公

告全校周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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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修正本校「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提請討論。 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學生實習服務中心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 4 條第 1 款 學校辦理

產學合作，應就教學及研究特色，配合校務發展，進行整體規劃；

並…，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之…。 
二、修正本設置要點之通過會議層級，須經校務會議通過。 
三、本校「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修正草案及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

第 4~6 頁。 
辦    法：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案由二：本校 114 學年度「新生註冊人數未達停招」申請案，提請討論。 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協調單位：人文與設計學院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8 條第 9、10 款

規定，最近一個學年度各班別新生註冊人數未達 10 人，得於 9
月 20 日前申請下一學年度停招，原分配該班別之招生名額，得

申請主動調減或分配至相同學制班別之其他院、系、科與學位學

程。 
二、本校人文與設計學院時尚造型與設計系二技進修部新生人數未達

10 人，擬申請學制停招，申請案清單，請參閱第 7 頁。 
辦  法：本案業經 113 年 9 月 10 日行政會議決議通過，續提校務會議審

議。 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案由三：本校民生學院幼兒保育系申請四技日間部「原住民專班」停招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提案單位：民生學院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 113 年 8 月 7 日來函及專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所系

科學位學程或專班設立標準辦理。 
二、本案業經 113 年 8 月 26 日幼保系系務會議及 113 年 8 月 29 日院

務會議通過，請參閱第 8~10 頁。 
辦    法：本案經 113 年 9 月 10 日行政會議決議通過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。 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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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案由需再經董事會會議審議

案由四：修正本校「組織規程」，提請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秘書處

說  明：

一、配合校務發展需求，調整學校行政組織，修正第九條、第十一條

及第十七條。

二、本校「組織規程」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，請參閱第 11~21
頁。

辦 法：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，董事會審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核定

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

肆、臨時動議

案由一：成立本校「半導體原住民專班」，提請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半導體學院

說 明：因應國家發展策略，培育原住民族學生專業實作能力，擬開設半導

體專業領域之原住民專班。

決 議：請原民處、教務處、半導體學院於會後討論本案可行性。

案由二：因應學校現況調整組織架構，提請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沈聰益委員

說 明：因應學生人數下降，以財務面向之考量，建議應縮編或整併組織。

決 議：改善學校財務，縮編為辦法之一。雖學生人數減少，但為配合教育

部政策，學校整體業務量其實是不減反增；應思考如何開源節流，

在所有業務均可順利推動的情況下，依人資長的建議評估組織及人

力配置，校方會持續檢討。

案由三：學校公文簽辦流程簡化，提請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章學賢委員

說 明：學校公文簽辦流程太繁瑣，如國科會計畫經費流用或結案，計畫內

容已經國科會相關單位審查，校內又需再進行公文流程相關單位審

查，是否必要，請校方重新檢討。

決 議：請秘書處於教育部規範下，討論改善措施。

伍、散   會：下午 3 時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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